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2026年国家三级医院满意度调查服务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：
（一）调查对象：涵盖门诊患者、住院患者，包括不同年龄段、不同疾病类型、不同付费方式的患者，确保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样品量要求：
1.患者满意度调查样本量分配
每季度按月均匀完成：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一级清洗后样本量＞500份，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一级清洗后样本量＞500份。
2.动态调整：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量（如季节性高峰）灵活增减样本量。
3.经三级清洗后，全年门诊患者满意度问卷、住院患者满意度问卷有效样本量分别达到1600份。
（三）服务要求
在服务过程中，及时收集患者及家属的反馈结果，并按月将反馈结果汇总报告。每季度出具满意度调查汇总分析报告：分患者群体（门诊/住院）、分维度（环境/服务/管理）的详细分析医院存在问题、改进建议。
（4） 服务时间（履行期限）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。
（5） 付款方式：医院在国家医管中心医院后台端验收合格，收到公司开具的普通发票之日起1个月内，医院一次性付款。
（六）服务标准：
国家医管中心后台数据查询到的门诊患者调查合格样本量不少于1600个（三级清洗后有效人数），住院患者调查合格样本量（三级清洗后有效人数）不少于1600个，患者调查合格样本量不少于3200个（清洗后有效人数）。
二、供应商资质与能力要求
1.基础资质
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备医疗行业调查经验（近2年合作三甲医院案例≥3家）。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失信名单。
2.专业能力
在医疗卫生系统考核指标体系、患者参与式治疗等领域有研究成果或合作经验。
3.团队配置
调查人员需经专业培训，熟悉医疗场景沟通技巧，避免干扰正常诊疗秩序。
4.合规与安全
数据采集、存储、传输需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数据安全法》，确保患者隐私不泄露。原始数据需保留可溯源性，供医院随时抽查验证。

 

